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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对区二届人大一次会议

第 033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办理结果：已经解决

许海灵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在全区域加强禁塑的建议”的代表建议收悉。

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对本建议的办理概述

首先，感谢您对我区禁塑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我委于 2 月

14 日收到您的建议。根据审查意见，由区发改委主办，区经委、

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文化旅游局等部门会办。对此，我委已于先期

与您做了初步沟通，进一步了解您的想法意见。在此基础上，我

委加强与会办部门的沟通，对建议内容进行研究分析，确保答复

精准实在。

二、对提案建议的答复

正如您所言，持续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是巩固世界级生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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岛建设成果，努力建成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碳中和示范区的重要工

作内容。根据国家和市级部门相关工作要求，我委联合区生态环

境局、区经委、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，印发了《崇明区关于进一

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方案》（沪崇发改规〔2020〕1 号），

对塑料制品的生产、流通、推广应用替代产品、回收利用和处置

等方面提出明确、详实的工作安排。

禁塑执行方面，一是要求我区大型商场、连锁超市、药店、

书店等场所，按照规定不提供一次性塑料购物袋，并将治理范围

扩大至罗森、全家等连锁便利店，同时提供纸袋、无纺布袋等有

偿供应。二是星级宾馆、酒店实现 100%不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客

房一次性日用品。三是积极向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方及场内经营者

宣传“禁塑、限塑、减塑”政策，推广使用环保布袋、纸袋、菜

篮等非塑制品，计划与相关企业合作在农贸市场试点投放“公益

环保袋免费领取机”。四是鼓励市场主体充分利用宣传栏等张贴

禁塑、限塑宣传内容，电子屏滚动播出宣传广告，不断营造塑料

污染治理的良好氛围。

执法监督方面，督促各条线执法部门严格开展各领域专项执

法和多部门联合执法工作，提高塑料污染治理工作实效。区发展

改革委将会同区委宣传部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文化旅游局等部门

组成联合督查组，对本区商场、超市、药店、书店、餐饮、宾馆

酒店等重点行业持续开展联合督查。

宣传引导方面，一是充分利用崇明报、崇明广播电视、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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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口显示屏以及上海崇明“两微一抖”等新媒体深入宣传塑料污

染治理法律法规政策，持续播报刊发《限塑令实施以来这些地方

变化喜人》《上海塑料污染治理公益视频》《随身带一“袋”，

减“塑”行动派》等新闻报告、公益短片。二是积极利用世界地

球日、节能宣传周、全国低碳日等主题日开展宣传活动，鼓励引

导居民积极践行节能低碳行动，增强居民节能降碳意识和生态文

明素养。

以上答复，是我们开展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一些情况和考

虑，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，杜绝塑料污染，切实改善崇明生

态环境。

再次感谢您对崇明禁塑工作的关心。

上海市崇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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